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阎政办发〔2020〕34号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阎良区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通  知

区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企事业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阎良区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2月31日

阎良区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
目  录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6
1.2 编制依据………………………………………………6
1.3 适用范围………………………………………………6
1.4 事件分级………………………………………………6
1.5 工作原则………………………………………………7
2 指挥体系

2.1 指挥机构………………………………………………7
2.2 指挥部职责……………………………………………7
2.3 指挥部办公室职责……………………………………7
2.4 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7
2.5 指挥部机构设责………………………………………11
2.6 检验检测机构责………………………………………14
2.7 应急联动机制…………………………………………14
3 监测、报告、预警


3.1 信息监测………………………………………………14
3.2 信息报告………………………………………………15
3.3 预警发布………………………………………………17
3.4 舆情监测、评估与处置………………………………17
4 应急响应

4.1 先期处置………………………………………………19
4.2 事件研判………………………………………………20
4.3 响应启动………………………………………………20
4.4 处置措施………………………………………………23
4.5 检测分析评估…………………………………………24
4.6 响应级别调整及结束…………………………………24
4.7 信息发布………………………………………………25
4.8 后期处置………………………………………………26
5 应急保障

5.1 应急机制保障…………………………………………27
5.2 信息保障………………………………………………27
5.3 医疗保障………………………………………………27
5.4 人才保障………………………………………………27
5.5 物资经费保障…………………………………………28
5.6 社会动员………………………………………………28
6 奖励与责任追究

6.1 奖励……………………………………………………28
6.2 责任追究………………………………………………28
7 预案管理

7.1 宣教培训………………………………………………28
7.2 应急演练………………………………………………29
7.3 预案修订………………………………………………29
7.4 预案备案………………………………………………29
8附则 …………………………………………………………30
附件1：食品安全事件分级标准…………………………32
附件2：指挥部办公室成员单位联系方式一览表………33
附件3：指挥部成员及联络员联系方式一览表…………34
附件4：应急检验检测机构联系方式一览表……………36
附件5：专家库联系方式一览表…………………………37
附件6：医疗救援机构联系方式一览表…………………39
附件7：各街办食品安全应急联系方式一览表…………40
附件8：医疗机构食品安全事件登记表…………………41
附件9：食品安全事件信息报告表………………………42
附件10：食品安全事件信息通报表 ……………………43
附件11：食品安全舆情事件信息报告表 ………………44
附件12：食品安全舆情事件信息通报表 ………………45
阎良区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应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运行机制，有效预防、积极应对、及时控制食品安全事件，高效组织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社会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区域社会经济秩序。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西安市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西安市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西安市阎良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西安市阎良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风险分析与应急资源调查报告》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报告，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阎良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发生的Ⅳ级及以下食品安全事件的应对工作。对于陕西省、西安市发生的涉及阎良区域的Ⅲ级及以上食品安全事件，阎良区成立食品安全事件应急指挥部，在省、市政府统一指挥下开展应对工作。

1.4 事件分级

按照危害程度将食品安全事件分为级别食品安全事件和非级别食品安全事件。级别食品安全事件按《西安市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规定分为四级，分级标准详见附件1。

1.5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减少危害；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完善机制，事前预防，科学处置；关注舆情，防范次生衍生事件。

2 指挥体系

2.1 指挥机构

阎良区食品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区食安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区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发生一般食品安全事件（Ⅳ级）和非级别食品安全事件后，区食安委成立区食品安全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

总指挥：区政府分管食品安全工作的副区长

副总指挥：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食安办主任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食安办，区食安办主任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包括：区政府办、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区食安办、区应急管理局、区发改委、区教育局、区科工局、区民宗局、公安分局、区财政局、生态环境分局、区城管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投资商务局、区文化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司法局等部门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组织。

2.2 指挥部职责

负责统一领导全区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研究重大应急决策和部署；组织发布应急事件的重要信息；审议批准指挥部办公室提交的应急处置工作报告；应急处置的其他工作。

2.3 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承担指挥部的日常工作，主要负责贯彻落实指挥部的各项部署，组织实施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下达应急处置任务；检查督促相关街道、部门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有效地控制事件，防止事态蔓延扩大；研究协调解决事件应急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建立和管理区食品安全应急处置专家库；向市食安办、区政府、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报告、通报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开展情况；组织信息发布，必要时接受媒体采访。

2.4 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区政府办：负责协助区政府分管领导做好全区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的综合协调工作。

区委宣传部：负责把握食品安全事件新闻报道的正确导向，指导协调新闻单位做好食品安全事件的新闻报道工作；指导事件调查处置部门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区委网信办：负责把握食品安全事件网络宣传工作的正确导向，指导、协调区内网站做好食品安全事件网络新闻报道工作；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管理和网上舆论引导。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指导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协助区食安委做好食品安全事件应对与处置工作。 

区食安办：负责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落实办公室各项职责；受区政府委托，牵头组织公安分局、区卫生健康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原因和相关责任进行调查处理。 

区发改委：负责组织食品安全所需物资的收储、动用、轮换、管理和保障；负责对粮食收购、储存环节和政策性用粮购销活动中粮食质量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并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

区教育局：负责协助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学校食堂、学生营养餐、学校周边食品经营发生地食品安全事件原因进行调查，组织相关应急处置工作。

区科工局：负责食品安全事件处置的科技攻关项目推荐上报工作，配合相关职能部门为事件处置提供帮助；负责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所需储备救治药品及相关产品的保障供给，协助对乳品、转基因食品、酒类等特定食品工业中食品安全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

区民宗局：负责协助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开展清真食品相关食品安全事件的调查处置，配合相关技术鉴定工作。

公安分局：负责食品安全事件中涉嫌犯罪行为的侦查工作；加强对食品安全事件现场的治安管理，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区财政局：负责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资金保障及资金使用监督管理。

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组织协调环境污染次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调查处置工作；指导、协调开展环境污染处置；对造成一般以上食品安全事件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区城管局：协助有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涉及食品摊贩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进行应急处理。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协助提供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的道路交通运输保障。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水产品养殖环节、畜禽屠宰环节、生鲜乳收购环节和林产品种植养殖环节中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并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负责应急处置工作检测队伍建设，组织开展食用农产品检测评估，提出评估结论。

区投资商务局：负责食品安全事件应急救援所需部分生活必需品的组织和供应。

区文化旅游局：负责协助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涉及旅游的食品安全事件进行应急处理。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为指挥部办公室提供技术支持，参加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会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开展事件调查、核定事件级别；负责会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应急响应建议；负责应急处置工作医疗救援力量和检测队伍建设；组织医疗救治，协调现场处置及技术调查；提供食品安全相关政策标准解释。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食品生产经营环节食品安全事件中违法行为和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中生产加工环节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并依法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或减轻社会危害；对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单位法定代表人主体资格进行调查处理；负责应急处置工作检测队伍建设。

区司法局：负责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法进行行政监督指导。

其他有关部门应根据本部门职责规定和区政府要求，配合做好食品安全事件处置工作。

2.5 指挥部机构设置及职责

指挥部设医疗救治组、危害控制组、事件调查组、检测评估组、维护稳定组、物资供应组、新闻报道组、专家咨询组、民事赔偿组等工作组，分别开展相关工作。指挥部可根据事件发生实际需要对应急工作组及时进行调整增减。

（1）医疗救治组

组成：由区卫生健康局牵头。

职责：结合事件调查情况，组织协调医疗机构，迅速组织抢救队伍，尽快查明致病（死）原因，制定最佳救治方案，提出救治措施，积极实施救治，最大限度降低事件危害。

（2）危害控制组

组成：由指挥部根据事件发生情况，按照成员单位职能确定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

职责：监督、指导事件发生街道及单位召回、下架、封存有关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严格控制流通渠道，防止危害蔓延扩大。

（3）事件调查组

组成：由指挥部根据事件发生情况，按照成员单位职能确定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区卫生健康局、公安分局参与配合。

职责：协调职能部门开展救援工作，监督应急处置措施的落实；深入调查事件发生原因，确定事件性质和等级，评估事件影响，作出调查结论，提出事件防范意见和处理意见。区卫生健康局负责查明事件致病原因，作出调查结论，评估事件影响，提出事件防范意见；区市场监管局负责查明事件发生的监管漏洞以及导致事件发生的第一责任原因，作出调查结论，提出监管处理意见以及防范措施；公安分局对涉嫌犯罪的，负责立案侦办，查清事实，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实际需要，事件调查组可以设置在事件发生地或派出部分人员赴现场开展事件调查。

（4）检测评估组

组成：由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区卫生健康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发改委等部门的检测检验技术机构配合。

职责：负责可疑样品的封存和分配，提出检测方案和要求，组织实施相关检测，综合分析各方检测数据。配合事件调查组，查找事件原因和评估事件发展趋势，预测事件后果，采取控制措施提供参考，检测评估结果要及时报告指挥部办公室。必要时可与调查组一并开展工作。

（5）维护稳定组

组成：由公安分局牵头。

职责：组织事件现场的安全保卫、治安管理和交通疏导工作，积极化解因事件造成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必要时依法冻结事件发生单位及主要责任人资产。对涉嫌犯罪的肇事者及相关人员采取监控措施。

（6）物资供应组

组成：由区发改委牵头，区投资商务局配合。

职责：建立健全重要应急物资监测网络、预警体系和应急物资生产、储备、调拨及紧急配送体系，确保应急所需物资和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并加强对物资储备的监督管理，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

（7）新闻报道组

组成：由区委宣传部牵头，区委网信办、区市场监管局等单位配合。

职责：组织事件处置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把握食品安全事件报道工作的正确导向，做好事件的新闻报道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8）专家咨询组

组成：由区食安办从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专家库中确定相关专家，组建食品安全事件专家咨询组。

职责：对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咨询并提出建议、进行技术指导，评估事态，形成定性、定因结论。

（9）如事件涉及经济赔偿问题，可单设民事赔偿组，民事赔偿组负责指导做好相关善后工作，牵头部门由指挥部结合实际需要临时指定，有关部门配合。

各工作组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并随时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工作开展情况，按照各自工作职责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2.6 检验检测机构职责

医疗、疾病预防控制以及各食品安全相关技术机构（含第三方食品检测机构）作为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机构，应当在区食安办及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领导下开展应急处置相关技术支撑工作。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需严格按照指挥部的统一调配，开展具体工作。

2.7 应急联动机制

区食安办加强与毗邻区（县）在应对食品安全事件方面的合作，通过制定联合应急方案或措施，逐步实现在应对食品安全事件方面的信息共享与互助机制，防范事件扩大。

3 监测、报告、预警

3.1 信息监测

各成员单位要加强食品安全信息搜集与监测，开展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及时发现事件苗头，早预警、早处置，有效控制事态发展蔓延；对重大、敏感性强的食品安全信息进行跟踪监测，建立信息通报、分析研判、分级处置机制。监测信息的主要内容包括：

（1）来自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及移动网络等媒体上的食品安全相关舆情信息。

（2）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单位与引发食品安全事件的生产经营单位报告的信息。

（3）医疗机构报告的信息。

（4）食品安全相关技术机构监测和分析结果。

（5）经核实的公众举报信息。

（6）有关部门通报的食品安全事件信息。

（7）日常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中发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信息。

（8）上级部门通报我区信息。
（9）其他渠道获取的食品安全事件信息。

3.2 信息报告

3.2.1 信息来源报告

（1）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现其生产经营的食品已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健康损害情况的以及发生可能与食品有关的急性群体性健康损害的单位，应当在接到信息第一时间内上报区市场监管局及涉及的行业监管部门。

（2）接收食品安全事件病人的医疗卫生机构、应急检验检测机构和有关单位，在作出集体性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病判断后，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及时向食物中毒事件所属辖区市场监管局和卫生健康局报告。

（3）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机构（含第三方食品检测机构）、有关社会团体及个人发现食品安全事件相关情况，应及时向区市场监管局及涉及的行业监管部门报告，同时向其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4）接到事件信息的行政监管部门经核实事件发生地不在本辖区时，应及时通报事件发生地行政监管部门。

（5）区市场监管局及相关监管部门应向社会及相关单位公布事件信息报告电话，畅通信息渠道，保障食品安全事件信息上报的及时性。

3.2.2 成员单位信息报告时限

（1）区食安委成员单位、各基层应急机构成员单位获取疑似或已确定的食品安全事件信息后，特别是敏感问题、敏感人群、敏感时期所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信息，要第一时间向区食安办报告基本情况，详情随后续报，同时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如有特殊情况随时上报。

（2）发生级别食品安全事件后，区食安办应当第一时间报告区政府，并逐级向市食安办报告。特殊情况根据本级政府批准可直接上报省食安办。

（3）区食安委成员单位监测到食品安全舆情事件信息时，及时通报区食安办，区食安办根据分析研判结果，对舆情信息提出处置意见报区政府，同时抄报市食安办。

3.2.3 报告内容

报告内容应当包括事件发生时间、地点、危害程度、危害涉及人数、信息来源、事件简要经过、事件性质、影响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和已采取措施等基本情况。同时要注明报告时间、报告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3.3 预警发布

区食安办接到食品安全事件信息报告后，对信息进行调查核实，分析、评估和研判，经评估不需要启动本级应急响应的，通报有关成员单位对事发地处置工作进行指导；经评估事态进一步扩大有可能需要启动本级应急响应的，报区食安委同意，由区食安办向各成员单位发布预警信息，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应急响应各项准备。

区食安委在食品安全事件处置中，根据风险危害及蔓延情况，并在上级授权下，由区食安办向公众发布风险警示信息。

3.4 舆情监测、评估与处置

区食安办和指挥部成员单位要认真整理网民反映的食品安全信息，及时通报情况，通过部门间的快速协作，保证涉及的部门在第一时间获取网络言论情况，争取工作主动。同时，积极引导舆情向正确、健康方向发展；对群众有疑惑、有怨言的食品安全舆情要做好解疑释惑、化解矛盾工作，防止以讹传讹、影响扩大，使舆情得到及时的正面疏导和解决。

3.4.1 舆情监测

区食安办和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建立食品安全舆情监测制度，主动、密切监测舆情，及时捕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食品安全舆情动向，对收集到的重要敏感信息，认真分析研判、梳理汇总。

舆情监测重点内容：

（1）媒体报道、热议或正在调查采访的食品安全问题涉及我区或指挥部相关成员部门监管职责的；

（2）外埠已经发生，且已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涉及我区或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监管职责的；

（3）外埠己经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我区或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监管范围可能存在类似问题的；

（4）群众投诉举报、来信来函反映的我区重大食品药品安全热点、隐患问题。

3.4.2 舆情评估

评估内容应当包括：

（1）舆情真伪情况；

（2）真实舆情事件的敏感程度、严重程度、紧急程度、影响范围、传播速度等因素；

（3）真实舆情事件所涉及的范围、造成的影响等因素；

（4）其他需要评估，以判明舆情事件性质并核定事件级别的因素。

3.4.3 舆情处置

区食安办和指挥部成员单位要建立舆情处置专家咨询组织。在舆情发生后，科学分析研判舆情，及时对信息发布的时机、形式、主体、内容口径，以及正确引导舆情的措施等提出建议。

区食安办和指挥部成员单位在接到舆情信息后，应当在2小时内组织调查、控制问题产品、公开对事件的态度及应对措施、客观评估风险，通过多种形式对舆情涉及的问题及时正面回应，积极引导舆论，必要时可邀请专家对舆情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说明解释，消除公众恐慌、疑惑。重大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应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4 应急响应

4.1 先期处置

区食安办接到食品安全事件报告后，应当立即按要求上报和通报事件信息，并组织卫生健康、公安及所涉及的食品监管职能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应急先期快速处置和事件调查工作，并采取下列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

（1）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组织救治因食品安全事件导致人身伤害的人员；

（2）封存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件的食品及其原料，并立即进行检验；对确认属于被污染的食品及其原料，责令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予以召回，停止经营；

（3）封存发生集体性食物中毒的食堂或操作间；

（4）封存被污染的食品用工具及用具；

（5）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授权下，做好信息发布工作，依法对食品安全事件及其处理情况进行发布，并对可能产生的危害加以解释、说明。

4.2 事件研判

（1）有关监管部门应当按规定及时向区卫生健康局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由区卫生健康局开展食品安全事件分析评估。

（2）食品安全事件研判是为核定食品安全事件级别和确定应采取的措施而进行的研判。研判内容包括：污染食品可能导致的健康损害及所涉及的范围，是否已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及严重程度；事件的影响范围及严重程度；事件发展蔓延趋势；专家组对涉及有毒有害食品、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认定，出具相应的认定报告书，提出事件相应的处置建议。
（3）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向区食安办和区卫生健康局提交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4）区卫生健康局负责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评估，确定事件级别，研判危害程度，提出是否需要启动应急响应建议，形成评估报告，报区食安办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

4.3 响应启动

4.3.1 应急机制启动

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在区食安办的指挥下进行先期处置，区卫生健康局依法组织对事件分析评估，需要启动应急预案的，区食安办会同区卫生健康局根据食品安全事件评估报告向区食安委提出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的建议，经区食安委批准启动应急响应。区食安办统一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4.3.2 启动响应程序

根据食品安全事件分级情况，Ⅳ级食品安全事件由区县级食安委启动响应。当发生非级别食品安全事件时，原则上按非响应程序处置，必要时启动Ⅳ级响应。

食源性疾病中涉及传染病疫情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开展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

4.3.3 一般（Ⅳ级）食品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

（1）区食安委应急响应

Ⅳ级应急响应由区食安委启动并组织应急处置。区食安办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及时向成员单位进行通报，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和区食安办的要求做好食品安全事件处置。必要时请求市上派出工作组指导、协助应急处置工作。

①区食安办应及时向区食安委和市食安办报告事件基本情况、事态发展和救援进展等，并指导、部署事件开展先期处置工作；

②区食安办向成员单位通报事件情况，组织有关成员单位立即进行调查评估确认，发布防范信息，各成员单位作好应急响应各项准备工作；

③根据评估确认结果，提出启动区食安委工作程序和应急处置工作建议，组织应急处置；

④组织指挥部成员单位迅速到位，立即启动医疗救治组、危害控制组、事件调查组、检测评估组、维护稳定组、物资供应组、新闻报道组、专家咨询组等事件处理机构的工作，开展应急处置和新闻发布工作，并部署相关部门及各街道开展相应的工作；

⑤加强与事件发生地的街道、各部门、相关专业应急机构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事件发展动态；

⑥根据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建议，通知有关应急机构随时待命，为应急指挥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必要时协调专业应急力量救援；

⑦食品安全事件有蔓延趋势的，还应向毗邻或可能涉及的区（县）相关部门通报事件有关情况。

（2）街道及部门应急响应

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街道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开展处置工作，并在区政府或区食安委的统一指挥下，按照要求认真履行职责，落实有关工作。

4.3.4 非级别食品安全事件响应程序

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经研判不需要启动应急预案的，区食安办在先期处置的基础上，指挥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事件调查、信息发布、善后处置等工作。事件处置结束后15日内形成总结报告上报区政府和市食安办。

4.4 处置措施

Ⅳ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区食安办根据事件性质、特点和危害程度，立即组织相关成员单位采取下列应急处置措施，以最大限度减轻事件危害：

（1）医疗救治组有效利用医疗资源，组织指导医疗机构开展食品安全事件患者的救治。

（2）检测评估组及时组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与检测，组织检验机构开展抽样检验，尽快查找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原因；对涉嫌犯罪的，公安机关及时介入，开展相关违法犯罪行为侦破工作。

（3）危害控制组应当依法强制性就地或异地封存事件相关食品及原料和被污染的食品用工具及用具，待查明导致食品安全事件原因后，责令食品生产经营者彻底清洗消毒被污染的食品用工具及用具，消除污染。

（4）对确认受到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相关食品及原料，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发改等有关监管职能部门应当依法责令生产经营者召回、停止经营及进出口并销毁。检验后确认未被污染的应予以解封。对确认由环境污染次生造成的食品安全事件的环境违法行为，环保部门应当指导、协调开展环境污染处置，并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5）检测评估组应当留样病人的排泄物（呕吐物、大便）以便有关部门采样检验。

（6）及时组织评估事件发展态势，并向事件可能蔓延到街道及毗邻区（县）通报信息，提醒做好应对准备。

（7）事态出现急剧恶化时，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及时制订紧急处置方案，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4.5 检测分析评估

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机构应当对引发食品安全事件的相关危险因素及时进行检测，专家组对检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分析事件发展趋势、预测事件后果，为制订事件调查和现场处置方案提供参考。有关部门对食品安全事件相关危险因素消除或控制，事件中伤病人员救治，现场、受污染食品控制，食品与环境检测，次生、衍生事件隐患消除等情况进行分析评估。

4.6 响应级别调整及结束

在食品安全事件处置过程中，遵循事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实际情况和防控工作需要，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级别，直至响应结束。

4.6.1 响应级别调整及结束条件

（1）级别提升

当事件进一步加重，影响和危害扩大并有蔓延趋势，情况复杂难以控制时，应当及时提升响应级别。

（2）级别降低

事件危害得到有效控制，且经研判认为事件危害降低到原级别评估标准以下或无进一步扩散趋势的，可降低应急响应级别。

（3）响应结束

当食品安全事件得到控制，经区食安办研究，并达到以下两项要求，分析评估认为可解除响应的，应及时结束响应：

①食品安全事件伤病员全部得到救治，原患者病情稳定24小时以上，且无新的急性病症患者出现（集体性食物中毒事件阻断肇事食物摄入72小时内无同类病例发生），食源性感染性疾病在末例患者后经过最长潜伏期无新病例出现；

②现场、受污染食品得以有效控制，食品与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清理并符合相关标准，次生、衍生事件隐患消除。

4.6.2 响应级别调整及结束程序

Ⅳ级应急响应调整由区食安办组织分析评估论证。评估认为符合级别调整条件的，区食安办提出调整应急响应级别建议，报指挥部批准后实施。应急响应级别调整后，事件相关街道及相关部门应当结合调整后级别采取相应措施。评估认为符合响应终止条件的，区食安办提出结束响应的建议，报指挥部批准后实施。

4.7 信息发布

食品安全事件信息发布由区食安办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授权下统一组织，具体按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执行，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闻通稿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发布，做好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

4.8 后期处置

4.8.1 善后处置

区政府积极组织相关部门，认真做好伤亡人员善后和家属的安抚工作。必要时成立民事赔偿组，负责食品安全事件的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及运输工具补偿；应急及医疗机构垫付费用、事件受害者后续治疗费用的及时支付及产品抽样和检验费用的及时拨付等。

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保险机构同时开展应急救援人员保险受理和受灾人员保险理赔工作。

造成食品安全事件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受害人给予赔偿，承担受害人后续治疗及保障等所需全部费用。

4.8.2 事件评估

区政府根据检验检测和调查情况，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市政府和市食安办。

4.8.3 总结

Ⅳ级食品安全事件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区食安办总结分析应急处置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应急处置工作的建议，报送区政府，由区政府提交市食安办组织研究。

5 应急保障

5.1 应急机制保障

本应急预案所涉及到的成员单位、医疗机构、技术机构以及工作小组应根据各自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建立单位或组织内部事件处置应急预案或工作程序，与本预案进行衔接，以保障各项应急工作有序、高效运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依法制定食品安全事件处置方案，定期检查落实情况，及时消除食品安全事件隐患。

5.2 信息保障

区食安办适时召开联络员会议，通报、交流、分析食品安全事件监测预警信息，加强食品安全事件专项信息的收集、处理、发布和传递等工作。

有关部门应设立信息报告和举报电话，畅通信息报告渠道，确保食品安全事件的及时报告与相关信息的及时收集。

5.3 医疗保障

食品安全事件造成人员伤害的，区卫生健康局应当立即启动卫生健康系统应急救援工作，救治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5.4 人才保障

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机构应当结合本机构职责开展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加强应急处置力量建设，提高快速应对能力和技术水平。健全专家队伍，为事件核实、级别核定、事件隐患预警及应急响应等相关技术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5.5 物资经费保障

各有关部门应按照职责，保障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所需车辆、通讯、救治、办公等设施、设备和物资的储备与调用；使用储备物资后须及时补充；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演习演练、产品抽样及检验等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应急资金。

5.6 社会动员

根据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的需要，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协助参与应急处置，必要时依法调用企业及个人物资。在动用社会力量或企业、个人物资进行应急处置后，应当及时归还或给予补偿。

6 奖励与责任追究

6.1 奖励

对在食品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和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6.2 责任追究

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食品安全事件重要情况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单位或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预案管理

7.1 宣教培训

相关部门及街道应当加强对食品安全专业人员、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与培训，促进专业人员掌握食品安全相关工作，增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意识，提高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

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培训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区食安办或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7.2 应急演练

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按照“统一规划、分类实施、分级负责、突出重点、适应需求”的原则，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形式，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事件的应急演练。同时根据实际需要，适时组织应急演练。原则上每3年开展1次应急演练。

区应急管理局指导区食安办及有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事件的应急演习演练工作，检验和强化应急准备、协调和应急响应能力，并对演习演练结果进行总结和评估，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有关企事业单位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本单位的应急处置演习演练。

7.3 预案修订

按照西安市应急管理和预案管理规定，应急预案应实现动态优化和科学规范化管理。按规定进行及时修订。

区政府有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各街道参照本预案，制定本部门和本街道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各部门和各街道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分级应当与本预案一致。

7.4 预案备案

本预案经区政府批准发布后，报市食安办和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各街道要根据本预案及时修订本部门、本辖区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区食安办备案。

8附则

食品安全的范围：包括食品数量安全、食品质量安全、食品卫生安全。本预案涉及到的食品安全主要是指食品质量、卫生安全。

食物中毒：是指食用了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食品或者食用了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后出现的急性、亚急性疾病。

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致病因素或污染的致病因素进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等疾病。

食品安全事件：是指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造成社会影响的食品安全事件和食品安全舆情事件。

食品安全舆情事件：是指源于食品或涉及食品安全的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尚未造成食品安全事件，已引起或有可能引起社会舆论影响的事件。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以下”均含本数。

本预案由阎良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阎良区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2018年修订版）》（阎政办发〔2018〕74号）自动废止。

附件：1.食品安全事件分级标准

2.指挥部办公室成员单位联系方式一览表

3.指挥部成员及联络员联系方式一览表

4.应急检验检测机构联系方式一览表

5.专家库联系方式一览表

6.医疗救援机构联系方式一览表

7.各街道食品安全应急联系方式一览表

8.医疗机构食品安全事件登记表

9.食品安全事件信息报告表

10.食品安全事件信息通报表

11.食品安全舆情事件信息报告表

12.食品安全舆情事件信息通报表

附件一

食品安全事件分级标准

	级 别
	标  准

	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Ⅰ级）
	（1）事件危害特别严重，对2个以上省份造成严重威胁，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的；

（2）超出事发地省级人民政府处置能力水平的；

（3）发生跨境（包括港澳台地区）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的；

（4）国务院认为需要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负责处置的。

	重大食品安全事件（Ⅱ级）
	（1）事件危害严重，影响范围涉及省内2个以上设区市行政区域的；

（2）1起食物中毒事件中毒人数100人以上，并出现死亡病例的；

（3）1起食物中毒事件造成10例以上死亡病例的；

（4）省人民政府认定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较大食品安全事件（Ⅲ级）
	（1）事件影响范围涉及市级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县级行政区域，给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

（2）1起食物中毒事件中毒人数在100人以上，或出现死亡病例的；

（3）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较大食品安全事件。

	一般食品安全事件（Ⅳ级）
	（1）食品污染已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

（2）1起食物中毒事件中毒人数在30人以上，99人以下，且未出现死亡病例的；

（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一般食品安全事件。

	非级别食品安全事件
	（1）发现食品污染，尚未造成健康损害后果的；

（2）1起食物中毒事件中毒人数在29人以下，危害程度较轻的；

（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非级别食品安全事件。


附件二

指挥部办公室成员单位联系方式一览表

	序号
	部门名称
	分管

领导
	联系电话（移动及固定电话）
	联络员
	联系电话（移动及固定电话）

	1
	区政府办公室
	纪 超
	15209286360
	朱旭东
	13572152012

	2
	区市场监管局区食安办
	张安平
	86820167

13572890416
	舒 健
	86207050

18709231988

	3
	区应急管理局
	惠凯乐
	13991950217
	刘 英
	86868719

13488118164

	4
	区卫生健康局
	赵爱军
	13709220585
	刘俊全
	18092852595

	5
	公安分局
	颜新锋
	86759605

13991941143
	周 波
	15109113432

	6
	相关食品安全监管职能部门
	结合食品安全事件涉及的职能部门临时确定


附件三

指挥部成员及联络员联系方式一览表

	序号
	部门名称
	分管

领导
	联系电话（移动及固定电话）
	联络员
	联系电话（移动及固定电话）

	
	区政府办公室
	纪 超
	15209286360
	朱旭东
	13572152012

	
	区委宣传部
	王小毛
	15909293549
	杨宇普
	13720419831

	
	区委网信办
	曹国强
	15332386818
	乔阿平
	18066540191

	
	区食安办
	张安平
	86820167

13572890416
	舒 健
	86207050

18709231988

	
	区应急管理局
	惠凯乐
	13991950217
	刘 英
	86868719

13488118164

	
	区发改委
	丁军胜
	86865005

13991270709
	惠妮娜
	86861899

13572033099

	
	区教育局
	张增利
	13519159788
	李国欢
	13630284113

	
	区科工局
	马晓艳  
	86201702  17791957329
	王 娜
	86201572  18792778350

	
	区民宗局
	刘志强
	13389231555
	安献涛
	13909218164

	
	公安分局
	颜新锋
	86759605

13991941143
	周 波
	15109113432

	
	区财政局
	冯永利
	86205009

13088965822
	黄一波
	86205064

13572231999

	
	生态环境分局
	路晓秦
	15319401897
	韩 成
	18192599038

	
	区城管执法局
	王贡献
	13772519089
	刘永慧
	15229349670

	
	区交通运输局
	孙升旺
	15309275658
	刘俊利
	86203551

	
	区农业农村局
	卢平平
	18729262690
	李若飞
	13259866656

	
	区投资商务局
	马 伟
	13772187187
	王 华
	18702986311

	
	区文化旅游局
	郝占龙
	13227736682
	潘媛媛
	13572215783

	
	区卫生健康局
	赵爱军
	13709220585
	刘俊全
	18092852595

	
	区市场监管局
	张安平
	86820167

13572890416
	舒 健
	86207050

18709231988

	
	区司法局
	王 敏
	13772186704
	陈伟安
	18049510893


附件四

应急检验检测机构联系方式一览表

	序号
	检测机构名称
	检测机构地址
	检测主要项目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传真

	
	
	
	
	
	

	1
	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阎良区凤凰北街80号
	食源性疾病微生物、理化检测
	王晓红

86200437
	86201703

	2
	区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中心
	迎宾路北段林技大院
	食品常规检测
	张晓洁13689243042
	81662669

	3
	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迎宾路北段林技大院
	农药类
	邸俊龙  15129236557
	86852272  

	4
	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检测
	阎良区动物卫生监督所（联系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养殖用水、饲料、药残、抗生素
	狄红卫

15929730373
	/

	5
	粮油质量检测（西安市粮油质量检验中心）
	西北一路3号
	粮食、油料、成品粮油及食品质量指标检验
	陈远春

15991942005
	/


附件五

专家库联系方式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专业及专长
	联系方式

	1
	牛永权
	阎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技师
	食源性疾病及食物中毒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86865821

	2
	王晓红
	阎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技师
	卫生检验
	86200437

	3
	曹桂华
	西安市阎良区

人民医院
	科主任
	消化内科
	15991773020

	4
	屈康艳
	西安市阎良区

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消化内科
	13689108075

	5
	赵 倩
	西安市阎良区

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消化内科
	17392919310

	6
	李正良
	西安交大

一附院东院
	科主任
	消化内科
	13892876418

	7
	薛海荣
	西安交大

一附院东院
	科副主任
	消化内科
	18700982898

	8
	狄红卫
	阎良区动监所
	所 长
	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畜牧兽医
	15929730373

	9
	张春杰
	阎良区农技中心
	副主任
	农   业
	13892859106

	10
	冯志强
	阎良区农技中心
	高级农艺师
	植   保
	13309186386

	11
	李 鹏
	阎良区畜牧中心
	主 任
	畜牧业
	18792663000

	12
	邸俊龙
	阎良区农检中心
	主 任
	农残检测
	15129236557

	13
	陈远春
	阎良区发改委
	粮油储运办主任
	原粮防治
	15991942005

	14
	张安平
	阎良区市场监管局
	四级调研员
	食品安全应急
	13572890416

	15
	雷文杰
	阎良区市场监管局
	科 长
	食品安全质量监管
	13991242128

	16
	郭 昀
	阎良区市场监管局
	科 长
	食品安全质量监管
	13891973166

	17
	谭 昊
	阎良区市场监管局
	队 长
	食品稽查
	13572850680

	18
	李大中
	阎良区市场监管局
	公卫医师
	公共卫生
	13772031619

	19
	张晓洁
	阎良区食药

检测中心
	副主任
	食品检测
	13689243042


附件六

医疗救援机构联系方式一览表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传真

	1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医院
	阎良区胜利路

康复巷9号
	冉苗苗029-86206865
	86862576

	2
	西安市阎良区中医医院
	阎良区前进东路35号
	党 燕029-86860635
	86202946

	3
	西安交大一附院东院
	阎良区前进西路与迎宾北路立体交叉东南200米
	李转玲15029953887
	86848416

	4
	西安市红会医院阎良

院区（西安市阎良

铁路医院）
	阎良区前进西路79号
	钱丽梅13384920293
	86200850

	5
	西安630医院
	阎良区人民路

东段
	李志强

13609257036
	86839571


附件七

各街办食品安全应急联系方式一览表

	序号
	街办名称
	应急电话

（固定电话）
	分管

领导
	联系方式
	联络员
	联系方式

	
	
	
	
	
	
	

	1
	新华路街办
	86202887
	达战虎
	13572052308
	王宏存
	13571918108

	2
	凤凰路街办
	86202654
	苏  涛
	13571828812

（86208109）
	邓向楠
	18700402766

（86876770）

	3
	振兴街办
	86829344
	王  锋
	13991216010
	许宇杰
	18710345720

	4
	北屯街办
	86824123
	刘威加
	13379279138
	刘  宇
	15829768234

	5
	新兴街办
	86820230

89073996
	郭宏涛
	13772048058
	韩  哲
	18682905378

	6
	武屯街办
	86823376
	吴紫云
	15229005096
	滕  钰
	18049421996

	7
	关山街办
	86822332
	关战社
	18192119567
	刘  巧
	13488154360


附件八

医疗机构食品安全事件登记表

	事件/事件发生单位：
	地点：

	发病情况：

发病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进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发病人数：             进食人数：             死亡人数：

可疑中毒食品：1.             

2.              

3.

	临床表现：  （请在相应选项处划“√”）

1.恶心        2.呕吐      ( 次/天)  3.腹痛               4.腹泻      (次)

5.头痛        6.头晕                7.发热     （℃）    8.脱水     
9.抽搐        10青紫               11.呼吸困难          12.昏迷     
若有腹痛，腹痛部位:（1)上腹部     （2)脐周     （3)下腹部     （4)其他     
腹痛性质：（1)绞痛     （2)阵痛     （3)隐痛     （4)其他     
若有腹泻，腹泻物性状:（1)洗肉水样    （2)米泔水样    （3)糊状    （4)其他     
其他症状（填写）：

	治疗情况：

	就诊或所处地点：
	诊断：



	治疗和用药情况：



	治疗效果：



	交通情况：



	备注：各医疗救援机构在处置食品安全事件或事件救治过程中应填写此表备查。


附件九

食品安全事件信息报告表
报送单位（盖章）：                     报送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件名称
	

	参与

处置

部门
	

	主 报
	
	报告类别（√）
	初报（    ）

续报（    ）

	抄 送
	

	签发领导
	

	发生时间
	
	事发地点
	

	事件等级（√）
	（  ）一般（非级别）、（  ）一般（Ⅳ级）、（  ）较大（Ⅲ级）
（  ）重大（Ⅱ级）  、（  ）特大（Ⅰ级）、（  ）非食品安全事件

	事件

基本

情况
	初报情况：
	摄食人数：     发病人数：  

住院人数：     危重人数：  

死亡人数：     康复人数：

	
	续报情况：
	摄食人数：     发病人数：  

住院人数：     危重人数：  

死亡人数：     康复人数：

	事件

原因
	初判原因：

	
	续报原因：

	控制

措施
	初报处置措施：

	
	续报处置情况：

	联系

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地址/邮编：

	备  注
	发生地食品安全办及相关职能部门依本《预案》规定第一时间报告事件信息。


附件十

食品安全事件信息通报表

编号：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相关规定，现将下列食品安全事件信息通报给你们，请依法依职责做好工作。

	事件发生单位
	单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接收病人

医疗单位
	单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事件类别
	□食物中毒    □食源性疾病    □食品污染    

□其它（填写）：

	事件摘要
	
	摄食人数：       发病人数：  

住院人数：       危重人数：  

死亡人数：       康复人数：

	附件目录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地址（邮编）：  

	备 注
	获取食品安全事件信息的部门，经初步核实后，依本《预案》规定通报相关部门。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十一

食品安全舆情事件信息报告表
报送单位（盖章）：                     报送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件名称
	
	信息来源
	

	主 报
	
	报告类别
	初报（ ）、续报（ ）

	抄 送
	

	发生时间
	
	事发地点
	

	事 件

基本情况
	初报情况：

	
	续报情况：

	事 件

原 因
	初判原因：

	
	续报原因：

	处 置

情 况
	初报处置措施：

	
	续报处置情况：

	呈报部门建议
	

	领导批示
	

	联 系

方 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地址/邮编：

	备 注
	各单位获取食品安全舆情信息，经初步核实研判后，依本《预案》规定第一时间填写此表上报。


附件十二

食品安全舆情事件信息通报表

编号：                            ： 

根据《阎良区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其相关规定，现将下列食品安全舆情事件信息通报给你们，请依法依职责做好工作。

	事件发生单位
	单位：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事件类别
	□食物中毒    □食源性疾病    □食品污染   

 □其它（填写）：

	事件摘要
	

	附件目录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地址（邮编）：   

	备  注
	获取食品安全舆情事件信息的部门，经初步核实后，依本《预案》规定通报相关部门。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抄送：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民宗局），区委网信办。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会办公室           2020年12月31日印发



